安徽省非煤矿山生产能力核定标准（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科学核定非煤矿山生产能力，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技术规范，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核定非煤矿山生产能力，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二）符合行业准入条件，有健全的生产、技术、安全管理机构及必备的专业技术人员，特种作业人员须取得特种操作资格证书；

（三）有完善的生产、技术、安全管理制度；

（四）各生产系统及安全设施运转正常。

第三条  核定非煤矿山生产能力以万t/a为计量单位，年工作日地下矿山采取330d，露天矿山采取300 d。

第四条  核定非煤矿山生产能力应当逐项核定各生产系统（环节）的能力，取其中最低能力为非煤矿山综合生产能力。同时核查开采回采率、矿产资源可采储量和服务年限。

非煤地下矿山主要核定：主井提升系统、副井提升系统、排水系统、供电系统、井下运输系统、采掘工作面和通风系统的能力，充填采矿方法充填能力。除尘和通讯系统能力等作为参考依据，应当满足核定生产能力的需要。

非煤露天矿山主要核定穿爆、采装、运输、排土等环节的能力。除尘、防排水、供电、地面生产系统的能力作为参考依据，应当满足核定生产能力的需要。

第五条  核定非煤矿山生产能力档次划分标准为：

（一）30万t/a以下、最低开采规模以上非煤矿山以1万吨为档次（即1、2万t/a……），稀贵金属非煤矿山以0.5万吨为档次；

（二）30万t/a至100万t/a非煤矿山以5万吨为档次（即30、35万t/a……）；

（三）100万t/a以上非煤矿山以10万吨为档次（即100、110万t/a……）；

生产能力核定结果不在标准档次的，按就近下靠的原则确定。

第六条  核定非煤矿山生产能力所用参数，必须采集已公布或上报的生产技术指标、现场实测和合法检测机构的测试数据，经统计、分析、整理、修正，并进行现场验证而确定。

第二章 资源储量及服务年限核查

第七条  非煤矿山资源储量核查内容及标准：

（一）有依法认定的资源储量文件；

（二）有上年度核实或检测的资源储量数据；

（三）开采回采率满足设计要求；
（四）安全矿柱的留设符合设计要求；
（五）三级矿量符合要求；

（六）按规定批准的资源储量的增减情况（注销、报损、地质及水文地质损失和转入、转出等）；

（七）有无越层越界开采行为。

第八条  提高非煤矿山核定生产能力必须有资源保障，核定生产能力后的服务年限应不低于非煤矿山设计规范对各类型矿山服务年限的规定。达不到上述规定的，不得提高核定生产能力。

第三章 提升系统生产能力核定

第九条  核定主、副井提升系统能力必备条件：

（一）提升系统设备、设施配套完整，符合有关规程规范要求，经具备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测试合格；

（二）提升系统保护装置完善、运转正常；

（三）提升系统技术档案齐全，各种运行、维护、检查、事故记录完备，并按《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要求进行检查和维护。

第十条  主井提升系统核定生产能力的主要内容：

（一）主井提升能力是指从主井装矿水平到达卸矿水平的提升系统的能力；

（二）主井提升能力按年工作日330d计、每日提升时间（h/d）按不同井筒类型确定；

（三）竖井提升时，箕斗井作主提升的，提一种矿石时，取19.5小时，提两种矿石时，取18小时；罐笼井作主提升的，取18小时，兼作主副提升的，取16.5小时；
（四）斜井提升时，主提升取19.5小时，辅助提升及主副兼作提升取16.5小时，箕斗与机车或汽车联合运输时，提升纯作业时间不超过18小时；
（五）多条主井同时提升矿石时，按照各单井核定提升能力之和。
第十一条  主井提升系统能力核定公式及标准：

主井采用竖井箕斗、竖井罐笼、斜井箕斗、斜井串车提升时，提升能力核定均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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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主井提升能力，万t/a；

tr—年工作日，330d；

ts—日提升时间，按第十条规定选取；

Q—每次有效提升矿石量，t；

C—提升不均匀系数，竖井提升时，箕斗取1.15，罐笼取1.2；斜井提升时，当开拓系统只设一套提升装置时，取1.25，当设两套提升装置时，其中矿车组提升取1.2，箕斗提升取1.15；

k—提升设备能力富余系数，取1.1~1.2；

T—提升一次循环时间，s。

第十二条  副井提升系统能力核定的主要内容：

（一）副井提升系统能力是指最低中段生产时，副井提升废石、人员、材料的综合能力；

（二）副井提升能力按年工作日330d、三班作业、班最大提升时间5.5小时计算；

（三）多条副井同时提升废石、材料时，按照各单井核定提升能力之和。

第十三条  副井提升系统能力核定公式及标准：

副井提升能力核定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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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副井提升能力，万t/a；

R—废石率（废石与矿石产量的重量比），%；

PG—每次提废石重量，t；

TG—提废石一次循环时间，s；

M—吨矿用材料比重，% ；

PC—每次提升材料重量，t；

TC—每次提升材料循环时间，s；

D—下其他材料次数，每班按5~10次计（指下炸药、设备、长材等）；

TQ—下其他材料每次循环时间，s；

TR—每班人员上下井总时间，s。

计算人员上下井所需时间应符合以下规定：

1、工人每班下井时间，取实测最大值。

2、升降其他人员时间为升降工人时间的20%，不得少于5次。

第十四条  混合井提升系统能力核定的主要内容：

（一）混合井提升能力是指从承担矿井主副提升任务的混合井底到达地面的提升系统的能力；

（二）混合井提升能力按年工作日330d、三班作业，有保护隔离措施时，班最大提升时间按第十条竖井提升规定选取，若无保护隔离措施时，则箕斗或罐笼的提升时间均按单一竖井提升时减少1.5小时考虑。

第十五条  混合井提升系统能力核定公式及标准：

混合井提升能力核定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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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混合井提升能力，万t/a；

Ch—班最大提升小时数，按第十四条规定选取；

R—废石率（废石与矿石产量的重量比），% ；

      PG—每次提废石重量，t；

      TM—提矿一次循环时间，s；

      PM—每次提矿重量，t；

      TG—提废石一次循环时间，s；

      M—吨矿用材料比重，%；

      PC—每次提升材料重量，t；

TC—每次提升材料循环时间，s；

D—下降其他材料次数，每班按5—10次计（指下降炸药、设备、长材等）；

TQ—下降其他材料每次循环时间，s；

TR—每班上下人总时间，s，有关规定同副井提升能力核定；

      C—提矿石和废石不均匀系数，均取1.25。

第四章 井下排水系统能力核定

第十六条  核定井下排水系统能力必备条件：

（一）排水系统完善，设备、设施完好，运转正常；

（二）有依法批准的地质报告提供的正常涌水量和最大涌水量，以及生产期间的实际涌水量数据。有突水淹井危险的矿井应有经技术论证预测的突水量，并有防治水害的有效措施；

（三）管理维护制度健全，各种运行、维护、检查、事故记录完备，有每年一次的全部工作水泵和备用水泵联合排水试验演习报告（防洪演习）记录，确保排水系统和供配电系统等安全可靠。

第十七条  排水系统能力核定的主要内容和标准：

（一）矿井有多级排水系统的，应对各级排水系统能力分别核定，然后根据矿井排水系统构成和各级涌水情况，综合分析确定矿井排水能力；

（二）根据依法批准的矿山地质报告提供的涌水量和生产期间涌水量实测数据，取最大值作为矿井排水系统能力的计算依据；

（三）核定矿井排水系统能力时，工作水泵应能在20小时内排出矿井24小时的正常涌水量；除检修泵外，其他水泵应能在20小时内排出矿井24小时的最大涌水量。井筒内应敷设两条相同的排水管，一用一备；

（四）矿井水仓容量必须满足《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规定，水仓应由两个独立的巷道系统组成，主水仓容量必须符合以下计算要求：

1、单个水仓的有效容积（V1）：

V1≥(2～4)Qs（m3）

2、水仓的总容积（V）：

V≥(6～8)Qs（m3）

式中：Qs—矿井每小时正常涌水量，m3/h。

    （五）矿井排水系统能力核定按下式计算：

1、矿井正常涌水量排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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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井最大涌水量排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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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n—正常涌水量排水能力，万t/a；

      Bn—工作水泵小时排水能力，m3/h；

      Pn—上一年度平均日产吨矿正常涌水量，m3/t；

      Am—最大涌水量排水能力，万t/a；

      Bm—工作水泵加备用水泵的小时排水能力，m3/h；

      Pm—上一年度平均日产吨矿最大涌水量，m3/t。

第五章 供电系统能力核定

第十八条  核定供电系统能力必备条件：

（一）供电系统合理，设备、设施及保护装置完善，技术性能符合规定要求，运行正常；

（二）供电系统技术档案齐全，各种运行、维护、检查、事故记录完备，管理维护制度健全；
（三）非煤地下矿山必须有专用的两回路电源线路；
（四）非煤地下矿山采用专用的单回路电源供电时，必须有满足通风、排水、提升等矿井设备可靠运转的备用电源。
第十九条  供电系统能力核定的主要内容和标准：

（一）正常情况下，两回路电源线应采用分列运行的方式，当采用一回路运行时，另一回路必须带电备用；能力核定计算为工作线路和工作变压器的折算能力，备用线路、备用变压器、备用发电机组不计入供电容量；

（二）电源线路的供电能力，需符合允许载流量的要求，并应满足线路压降不超过5%的规定；

（三）电源线路能力核定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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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电源线路的折算能力，万t/a；

P—线路合理、允许的供电容量，kW，按线路允许的载流量计算，但线路电压降不得超过5%；

w—矿井吨矿综合电耗，kWh/t，采用上年度的实际吨矿综合电耗。

（四）主变压器能力核定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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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变压器的折算能力，万t/a；

S—工作变压器容量，kVA；

ψ—为全矿井的功率因数，取0.9；

w—矿井吨矿综合电耗，kWh/t，同电源线路能力核定计算式采用数。    

（五）井筒电缆可不折算矿井生产能力，但需保证当任何一回路发生故障或停止供电时，其余回路仍能担负井下全部负荷用电，安全载流量及电压降均符合要求。

第六章 井下运输系统生产能力核定

第二十条  核定井下运输系统能力必备条件：

（一）井下运输系统完善，保护装置齐全，运转正常；

（二）各种行车、调度信号设施齐全，安全标志齐全、醒目，车场、巷道内照明符合规定。

第二十一条  井下运输系统能力核定的主要内容和标准：

（一）井下运输系统能力主要包括工作面、上（下）山、斜井、运输巷的运输能力；

（二）核定井下运输系统能力时，若实测数据大于设备额定能力，以设备额定能力为准；若实测数据小于设备额定能力，以实测数据为准；

（三）井下运输系统中最小的环节（或设备）能力为井下运输系统的核定能力；

（四）井下运输系统有多个独立的系统时，其核定能力为各独立系统最小环节能力之和；

（五）当采用电机车运输时，大巷运输及井底车场通过能力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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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每列车矿车数，辆/列；

      G—每辆车载矿量，t/辆；

R—通过大巷运输废石、材料、设备、人员等占原矿运量比重，%；

      k1—不均匀系数，取1.15；

T—大巷中相邻两列车间隔时间，min/列。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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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大巷运输距离，m；

      V—列车平均运行速度，m/min；

      t1—装车调车时间（含中途停车时间），min；

      t2—卸载调车时间，min；

      n—运矿列车的列数，列。

井下轨道运输仅承担辅助运输时，不核定其能力。

（六）当采用无轨设备作为井下主要运输时,其能力核定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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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运输能力，万t/a；

t—每天工作时间，取16h；

G—无轨设备载重量，t/台；

k1—运输不均衡系数，取1.2；

n—无轨设备平均日工作台数，台；

T—运输一次循环时间，min/次。


[image: image11.wmf]2

1

t

t

v

2L

+

+

=

T


式中：L—加权平均运输距离，m；

v—无轨设备平均运行速度，m/min；

t1—装车调车时间（含中途停车时间），min；

t2—卸载调车时间，min；

用该公式计算出结果后，须按下式验算井底车场和大巷通过能力，然后取其小者为矿井运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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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井底车场和大巷通过能力，万t/a；

G—无轨设备载重量，t/次；

kx—运输线路系数，单线时为0.5，完全形成环线时为1；

R—运输废石占原矿比重，%；

k1—不均匀系数，取1.2；

T′—大巷中相邻两车间隔时间，min，取0.5。

（七）所有使用柴油无轨设备运输的矿井必须按车辆尾气排放量和巷道中废气浓度核算合理的车辆使用数，以确定矿井的最大运输能力；

（八）盲斜井运输能力按第十三条、第十五条有关公式计算。

第七章 采掘工作面生产能力核定

第二十二条  核定采掘工作面能力必备条件：

（一）采场按照设计核定数进行布置；

（二）严格按定编定员标准组织生产；

（三）采场必须保持至少两个畅通的安全出口；

（四）采场生产必须形成完整的通风、排水、供电、运输等系统；

（五）必须保证回采工作面的正常接续，均衡稳定生产，“三级矿量”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三条  采掘工作面生产能力核定的主要内容和标准：

（一）核查矿山各采场生产能力、可采储量以及矿井开拓方式、采矿方法，核查现生产水平是否满足“三级矿量”要求；

（二）采场工作面能力根据前3年回采工作面的实际情况，按不同矿体状况、不同采矿工艺，按下式计算回采工作面前3年的平均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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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C—采场工作面平均生产能力，万t/a；

L—采场工作面平均长度，m；

T—采场工作面平均年推进度，m；

P—平均采场生产能力，t/m2；

N—采场工作面平均个数，个。

（三）掘进工作面年掘进矿量根据前3年掘进工作面的实际资料，计算掘进矿量占回采矿量的比例和年掘进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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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掘进矿量占回采矿量的比例；

      GJ—前3年掘进矿量总和，万吨；

      Gc—前3年回采矿量总和，万吨。

    掘进矿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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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据前3年的采矿工作面平均生产能力和掘进量计算前3年矿井年平均采掘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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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年矿井年平均采掘生产能力可作为矿井采掘工作面核定生产能力。

第二十四条  特殊情况下采掘工作面生产能力的核定：

由于矿山新建后生产时间不长或者地质构造、矿体赋存条件发生变化，或技术改造移交时间短、采矿工艺变化、采矿机械化程度变化，或市场销售制约等因素，前3年采掘工作面生产情况不能准确反映目前实际时，可根据采矿工作面循环作业图表、近期矿井生产和今后3年采掘接替安排等情况，并参照类似矿山生产情况，分别计算采矿工作面生产能力和掘进量，确定采掘工作面生产能力。

第八章 通风系统能力核定

第二十五条  核定通风系统能力必备条件：

（一）必须有完整独立的通风、防尘、防灭火及安全监控系统，通风系统合理，通风设施齐全可靠；

（二）必须采用机械通风，运转风机和风机备品备件（电机、风机叶片）必须具备同等能力，矿井通风机具备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测试合格；

（三）通风安全检测仪器、仪表齐全可靠；

（四）局部通风机的安装和使用符合《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规定；

（五）采掘工作面的串联通风符合规定；

（六）通风系统应每年测定一次。

第二十六条  通风系统能力核定的主要内容：

（一）核查主要通风井巷的过风能力；

（二）核查采矿工作面、掘进工作面及井下独立用风地点的基本状况；

（三）核查矿井通风机的运转状况；

（四）核查通风系统的通风构筑物完好情况。

第二十七条  矿井需风量核定方法

（一）矿井总风量

根据矿井生产的特点，全矿所需总风量应为各工作面需要的最大风量与需要独立通风硐室的风量总和，同时还应考虑到矿井漏风、深井矿山的热害影响、坑下柴油设备作业、生产不均衡以及风量调节不及时等因素，给予一定的备用风量。

分项矿井总风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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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矿井总风量，m3/s；

k—矿井风量备用系数，风量备用系数是考虑到矿井有难以避免的漏风，同时也包含风量调整不及时和生产不均衡等因素而设立的大于1的系数，如果地表没有崩落区k=1.25～1.40，地表有崩落区k=1.35～1.5；

n采—同时工作的回采工作面数量；

Q采—回采工作面所需风量，m3/s；

n备—回采工作面备用数量；

Q备—备用回采工作面所需风量，m3/s。对于难以密闭的备用工作面，如电耙巷道群和凿岩天井群，其风量应与作业工作面相同。 

能够临时密闭的备用工作面，如采场的通风天井或平巷可用盖板、风门等临时关闭者，其风量可取作业工作面风量的一半，即     Q备=0.5Q采；

n掘—同时工作掘进工作面数量；

Q掘—掘进工作面所需风量，m3/s；

n硐—需通风硐室数量，主要是井下炸药库硐室、溜破硐室、机修硐室等；

Q硐—硐室所需风量，m3/s。

n其他—其他需风点数量，包括主溜井装卸矿点、穿脉装矿点、锚喷支护工作面以及主风流中的装矿卸矿点等，其中主风流中的装卸矿点视其对主风流的污染程度（装卸矿点的多少、作业是否同时或连续以及综合防尘措施的完备程度等）的不同，考虑全部供给、部分供给或不供给风量。

（二）回采工作面需风量

回采工作面的风量是根据不同的采矿方法，同时作业人数，按爆破后排烟和凿岩出矿时排尘分别计算，然后取其较大值作为该回采工作面的风量。在回采过程中爆破工作又根据一次爆破用的炸药量多少分为浅孔爆破或中深孔爆破等。因此，回采工作面所需风量按不同情况分别计算。

1、浅孔爆破回采工作面所需风量的计算

⑴ 巷道型回采工作面的风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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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巷道型回采工作面风量，m3/s；

A—一次爆破的炸药量，kg；


[image: image19.wmf]0

L

—采场长度的一半，m；


[image: image20.wmf]S

—回采工作面横断面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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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时间，s。

⑵ 硐室型回采工作面的风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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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硐室型回采工作面风量，m3/s；

  A—一次爆破的炸药量，kg；

  V—硐室空间体积，m3；

  
[image: image23.wmf]t

—通风时间，s；

k—风流紊乱扩散系数，其值可按表选取。它决定于硐室与其进风巷道的形状及位置关系。当硐室有多个进、排风口时，可取k值为0.8～1.0。

2、按排除粉尘计算风量

按排尘计算风量有两种方法，一是按作业地点产尘量计算风量；另一是按排尘风速计算风量。

⑴ 按作业地点产尘量计算回采工作面需风量

排尘风量是指利用综合防尘措施，使风流在满足最低排尘风速（0.15m/s）前提下，稀释某种设备产尘量达到允许浓度的风量。

回采工作面空气中的粉尘，主要来源于产尘设备，其产尘量大小取决于设备的产尘强度和同时工作的设备台数，对于不同的作业面和作业类别，可按下表确定排尘风量。
回采工作面排尘风量表

	序号
	工作面
	设备名称
	设备数量
	风流特征
	排尘风量(m3/s)

	1
	巷道型采场
	轻型凿岩机
	1台

2台

3台
	贯穿风流
	1.0

2.0

3.0

	2
	硐室型采场
	轻型凿岩机
	1台

2台

3台
	贯穿风流
	3.0

4.0

5.0

	3
	中深孔凿岩
	重型凿岩机
	1台

2台

1台

2台
	贯穿风流

贯穿风流

独头通风

独头通风
	2.5～3.5

3.0～4.0

3.0～4.0

4.0～5.0

	
	
	中型凿岩机
	1台

2台
	贯穿风流

贯穿风流
	1.5

2.0

	4
	装运机出矿
	风动、电动装矿机和装运机
	1台

1台
	贯穿风流

独头通风
	2.5～3.5

3.5～4.0

	5
	电耙出矿
	大型电耙

中型电耙
	1台

1台
	贯穿风流

贯穿风流
	2.5

1.0

	6
	二次破碎
	
	
	
	1.5～2.0

	7
	放矿作业
	
	
	
	1.5～2.0

	8
	喷锚支护
	
	
	贯穿风流

独头通风
	3.0～4.0

4.0～5.0


⑵ 按排尘风速计算回采工作面风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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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采场计算风量值，m3/s；

S—采场内作业地点的过风断面，m2；

V—回采工作面要求的排尘风速，m/s。

对于巷道型回采工作面，可取v=0.25～0.5m/s（断面小且凿岩机多时取大值，反之取小值，但必须保证一个工作面的风量不能低于1 m3/s），耙矿巷道可取v=0.5 m/s；对于无底柱分段崩落采矿法的进路通风可取v=0.3～0.4 m/s；其它巷道可取v=0.25 m/s；

根据采掘计划的作业安排和布置以及所用的采矿方法分别计算各回采工作面的风量后，汇总便可获得回采工作面的总回风量。

（三）掘进工作面风量计算

在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段，掘进工作面的分布和数量，只能根据采掘比大致确定，其风量值可根据各种不同开拓采准巷道断面按下表选取，该表中不同断面的计算风量已考虑了断面大使用设备多的因素和局部通风的必备风量。保证巷道平均风速≥0.25m/s。

              掘进工作面计算风量表

	序号
	掘进断面(m2)
	掘进工作面风量(m3/s)

	1
	小于5.0
	1.0～1.5

	2
	5.0～9.0
	1.5～2.5

	3
	大于9.0
	2.5～3.5


（四）硐室风量计算

井下服务硐室有的要求独立风流通风，为此需要进行风量的计算，以便确定矿井总风量。

1、 井下炸药库一般要求独立的贯穿风流通风，其风量可取1.5～3.0 m3/s。

2、 电机车维修库可取1.0～1.5 m3/s。

3、 充电硐室一般要求独立的贯穿风流通风，其目的是将充电过程中产生的氢气量冲淡到允许浓度0.5﹪以下。

氢气产生量q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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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氢气产生量，m3/h； 

0.000627—1安培电流通过一个电池每小时产生的氢气量，m3；

[image: image26.wmf]1

p

—充电硐室的气压，kPa；


[image: image27.wmf]t

—硐室内空气温度，℃；

I1、I2、……In —对应各电池的充电电流，A；

a1、a2、……an —蓄电瓶内的电池数。

充电硐室所需风量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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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充电硐室所需风量，m3/s。

4、压气机硐室的风量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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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压气机硐室风量，m3/s；

∑N—硐室内所有电动机的功率之总和，kW。

5、水泵或卷扬机硐室所需风量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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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符号意义同上。


6、 破碎硐室按每小时换气4～6次计算所需风量。

7、 装卸矿硐室按1～2m3/s所需风量计算。

第九章 充填采矿方法充填能力核定

第二十八条  充填系统能力核定必备条件：

（一）充填站、充填管网及相关设施配套完整；

（二）充填料来源充足、稳定；

（三）充填料输送浓度、流量及配比检测、调控能力符合设计要求。

第二十九条  充填系统能力核定的主要内容：

（一）充填系统能力是指在满足采矿工艺要求的前提下，从充填料来源、充填料混合搅拌、到最后输送至采矿作业点的系统综合能力；

（二）充填系统充填能力按年工作日330d，三班作业、班最大作业时间5.5小时计算；

（三）充填系统能力核定主要包括：充填料来源、砂仓容量、水泥仓容量、搅拌站能力、充填料输送管径、充填倍线；

（四）多套充填系统同时进行充填时，总的充填能力取各套充填系统能力之和。

第三十条  充填系统能力核定标准：
（一）核定充填料来源稳定性和充足性；

（二）核定砂仓、水泥仓容量；

（三）核定搅拌站搅拌能力；

（四）核定充填料输送管径；

（五）核定充填系统充填倍线；

按以上各项分别核定后，以是否满足矿山采矿工艺实际需求为准。

第十章 露天矿山生产能力核定

第三十一条  核定露天矿山生产能力必备条件：

（一）各生产环节运转正常；

（二）采剥关系正常，两级矿量及工作面（线）长度符合要求：

（三）采场、排土场边坡保持稳定；

（四）安全保护及监测系统完善，运行正常；

（五）洒水除尘设备完好，采场内粉尘含量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六）露天矿山排水系统完善，运行正常。
第三十二条  露天矿山生产能力应首先核定采剥能力，根据采剥能力计算矿石生产能力。

 有多种生产工艺的分工艺核定生产能力，然后汇总露天矿山生产能力。

第三十三条  核定采剥能力取环节能力的最小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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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t－采剥能力，万m3/a

      Pd－穿爆环节能力，万m3/a

      Vu－不需要爆破的软弱矿（岩）年计划挖掘量，万m3/a

      Pl－采装环节能力，万m3/a

      Ph－运输环节能力，万m3/a

第三十四条  露天矿山的环节能力计算主要以环节中各设备（系统）的年正常作业小时和小时效率来计算。年正常作业小时和小时效率一般取上年度设备（系统）的年实际作业小时和实际小时效率统计值。如核定当年的设备（系统）计划作业时间与上年度实际统计值有较大差异时，应说明原因。

对于更新、新增设备，采用设计参数进行计算。 

计算环节能力时，除了自有设备外，还应包括外包队伍的设备和能力。

第三十五条  穿孔爆破环节能力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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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1，…，n；

      n－设备台数，台；

      Pda－单台穿孔设备年能力，万m3/a。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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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y－年正常作业小时数，h；

      Mh－小时效率，m/h；

      Cb－延米爆破量，m3/m；

      Rd－钻孔利用率，％。

第三十六条  采掘工作面生产能力核定
（一）采掘工作面生产能力核定的主要内容和标准：

1、核查矿山各采场生产能力、可采储量以及矿山开拓方式、采矿方法，核查现生产水平是否满足“两级矿量”要求；

2、采场工作面能力根据前一年回采工作面的实际情况，按不同矿体状况、不同采矿工艺，按下式计算回采工作面前一年的平均生产能力：

AC=10-4L·T·P·N

式中：AC—采场工作面平均生产能力，万t/a；

L—采场工作面平均长度，m；

T—采场工作面平均年推进进度，m；

P—平均采场生产能力，t/m2；

N—采场工作面平均个数，个。

（二）特殊情况下采掘工作面生产能力的核定：

由于矿山投产时间不长或者地质构造、矿体赋存条件发生变化，或采矿工艺变化、采掘机械化程度变化，或受市场制约等因素，前两年采掘工作面生产情况不能准确反映目前实际时，可根据采矿工作面循环作业图表、近期矿山生产和今后两年采掘进度计划安排等情况，并参照类似矿山，分别计算采矿工作面生产能力和两级矿量，确定采掘工作面生产能力。

第三十七条  采装环节能力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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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1，…，n；

      n－设备台数，台；

      Pla－单台采装设备年能力，万m3/a。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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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h－正常作业设备平均小时能力，m3/h；

Hy－年正常作业小时数，h。

第三十八条  运输环节能力

（一）运输环节核定生产能力的主要内容：

1、矿山运输生产能力是指从采场装矿水平到达卸矿水平的运输系统的能力；

2、矿山生产能力按年工作日300d计、每日运输时间（h/d）按不同运输类型确定：

平硐—溜井开拓时，同一种矿石时，取12小时，两种矿石时，取10小时；

公（铁）路开拓时，运输时间取12小时，穿孔和爆破取8小时，联合开拓运输时，作业时间不超过12小时，公路-破碎站-胶带机联合开拓时，胶带运输时间取9.5小时。
（二）运输环节能力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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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1，…，n；

      n－设备台数，台；

      Pha－单台（套）运输设备年能力，万m3/a。按下式计算：

      
[image: image37.wmf]y

h

ha

H

V

P

×

=

-

4

10


式中：Vh－正常作业设备平均小时能力，m3/h；

Hy－年正常作业小时数，h。

在连续工艺中，还应核定破碎站的能力，计算方法相同。

（三）采用平硐—溜井开拓系统，应校核以下三个环节的能力，三个环节均应满足系统生产能力的要求：

1、溜井上口的受矿能力；

2、放矿口的出矿能力；

3、平硐运输系统的运输能力；

采用其他开拓运输方式的（准轨、窄轨、索道）均能满足各相关系统的能力核定标准要求。

第三十九条  排土环节能力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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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1，…，n；

      n－设备台数，台；

      Psa－单台（套）排土设备年能力，即年可服务的排弃量，不是实际推送量，万m3/a。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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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h－设备正常作业平均小时能力，m3/h；

Hy－年正常作业小时数，h。

第四十条   露天矿山矿石生产能力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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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c－核定的年矿石生产能力，万t/a；

      Pt－采矿能力，万t/a；

      R－设计剥采比。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生产能力核定完成后，核定资质单位应编制非煤矿山生产能力核定报告书，明确各生产系统核定结果，并填写安徽省非煤矿山生产能力核定人员登记表。
第四十二条  本标准由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安徽省非煤地下矿山生产能力核定登记表

	核定矿山名称
	

	地    址
	

	安全生产许可证号
	
	起止时间
	

	采矿许可证号
	
	起止时间
	

	生产系统
	核定结果
	核定专业技术人员（签字）

	提升系统
	
	

	井下运输系统
	
	

	通风系统
	
	

	排水系统
	
	

	供电系统
	
	

	采掘工作面
	
	

	充填系统
	
	

	储量增减情况
	
	

	本次核定综合生产能力：      万t/a
	剩余服务年限：      a

	核定资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安徽省非煤露天矿山生产能力核定登记表

	核定矿山名称
	

	地    址
	

	安全生产许可证号
	
	起止时间
	

	采矿许可证号
	
	起止时间
	

	生产系统
	核定结果
	核定专业技术人员（签字）

	穿爆环节
	
	

	采装环节
	
	

	运输环节
	
	

	排土环节
	
	

	供电环节
	
	

	地面生产系统
	
	

	本次核定综合生产能力：      万t/a
	剩余服务年限：      a

	核定资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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